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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世界，素以庞杂繁多、缺乏统一的神系而著称。在一些学者那里，它还常常

被看作一个杂乱无章的“大杂烩”。[24]因为各地民间所信奉的神衹，既有远古时期产生的，又有近现代以

来出现的；既有全国性的，又有地方性的；既有本民族土生土长的，又有受其他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

在整个民族的万神殿里，他们共同享受着人间的香烟，似乎并没有明确固定的秩序。那么，在生活于每

个特定地区的人们的观念当中，诸神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杂乱无章？他们之间究竟有无层次差别？不同

的神灵是否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民众对他们是否一视同仁、不分轻重地看待？他们与人的关系有没

有亲疏远近的差别？本文拟通过对甘肃天水地区农事禳灾仪式中所敬奉神灵的考察，来对这些问题作一

回答。 

  天水位于甘肃的东南部，居渭河中上游。这里的不少农村地区，至今流行着对付农业自然灾害的传

统信仰活动——农事禳灾仪式，包括求雨、预防冰雹的闸山和祭山、预防虫害的送和祭虫等。这些

活动，都是由村落或“方”[25]群体举行，主要围绕对神灵的祈求而展开。其所敬奉的神灵，既包括玉皇大

帝、观音菩萨等影响广泛的大神、以及与各种灾害有关的专职神，如禳雹时的“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

祛虫时的“八蜡元君”等，又包括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方神，即主管一“方”事务的神衹。在仪式中，仪

式举行者所在一“方”的方神，是人们所祈求和依赖的主要神衹，我们可以称之为“禳灾主神”。 

  一一一一、、、、方神的类别及其特性方神的类别及其特性方神的类别及其特性方神的类别及其特性 

  作为一个神职，各“方”的方神，通常是由不同的神衹担任的，他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娘娘”，例

如“三娘娘”（九天圣母三后元君）、“大娘娘”（九天圣母大后元君）等；另一类是“龙王”，例如“八海行

雨龙王”、“九江八河五湖四海中海行雨龙王”等。他们的形成，既同人类长期延续下来的信仰心理有关，

有时也与封建统治者的加封有关。 

  作为女性神的“娘娘”，出现于由男性主持并强调女性禁忌的农事禳灾仪式中，看起来似乎颇有一些

矛盾。事实上，在中国民间信仰当中，普遍存在着一大批的女神形象，例如女娲、碧霞元君、妈祖，等

等；甚至连佛教的观音，传入中国后，也由男性神转化成了女性神。她们在民间信仰中，均具有着十分

重要的地位。具体来看，这些女神，有的大约是母系社会的产物，例如女娲娘娘等；有的则是在后世逐

渐产生的，例如碧霞元君等。在男尊女卑的观念颇为严重的宗法社会，这些女神能够长期为人们所敬奉，

更体现出了一种矛盾。究其原因，这种状况的形成，是同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分不开的。 

  首先，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女性神的存在，弥补了人们现实中的缺憾，从而使得女性在现实社会

地位低下的状况，在信仰的世界得到了补偿。正如美国学者 Lee Irwin所指出的：中国的女神，集中体现

了女性的美德及特有能力，她们独立于男性社会结构而起作用；她们的不断出现和对她们的敬仰，是对



宗教和神性结构中女性气质重要性的有力证明。[26] 

  其次，女性神所具有的特殊的温柔气质，能够满足人类对于母性温柔呵护的需要，使人在她的面前，

能够获得更加强烈的安全感。 

  第三，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实际上是对于性别差异的强调。它强调的是男女两性在社会角色

上的各司其职、各居其位。按照男性为主的伦理观，它树立了理想的女性形象。对于符合传统道德规范

的妇女，例如慈母、节妇、烈女等，统治者及社会舆论往往会给以褒扬和表彰。这样，女性在封建社会

里实际具有着双重的地位：一方面，她们经受着种种的束缚与压迫，另一方面，当她们按照男权社会规

定的道德规范来行动，并且达到一种典范之时，其身份又会得到提高。女性神正是被纳入到了这一道德

体系，作为传统道德范畴中女性的最高榜样而受到尊崇。在天水地区，“娘娘”一类的女神，又往往被神

化为玉皇大帝的女儿，即“九天圣母某后元君”，具有着高贵的出身，因而她便更加“顺理成章”地为世人所

敬奉了。 

  以上三点，正是中国的女神在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之后，仍然被加以尊奉的主要现实原因。就天

水地区的农事禳灾来说，“娘娘”被长期当作禳灾的主神即方神，或许还同人们对女性生殖力的崇拜有一

定关系。这种崇拜，为女性神赋予了丰产、繁育的功能，以及对于天气的变化、特别是降雨的主宰能力。

而这些功能，又正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人们信仰观念中，要求作为“地方管理者”的“方神”所必须具备的。 

  龙王，是中国民间信仰中十分普遍而又重要的一位神衹。由于他的职能常被认为是主司雨水，因此，

不仅为渔民广泛敬奉，在农民当中，也享有极高的地位。 

  民间龙王信仰的形成，源于古代的神龙信仰及佛、道两教中的龙王形象的影响。龙是我国先民在长

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受超自然观念影响而创造出的一种幻想性神性动物，产生之初它就具备着司

雨水的神力。汉代以来，尤其是魏晋以后，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和普及，中国本土所固有的神龙

信仰又同佛教中的许多“龙王”相结合， 在广大民众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这种形势，促使中国土生土长

的道教也效法佛教，创造出了名目繁多的道教神仙系统中的龙王。佛、道两教中的这些龙王，又都具有

司管雨水的神性，因而很能满足同雨水有着密切关系的农业民族的需要。随着这两种宗教的广泛传播，“龙

王”观念逐渐普及，致使民间信仰中的神龙也被尊奉为龙王。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大批的龙王。自宋

徽宗赵佶以开始，历代不少帝王又纷纷热衷于加封龙王，致使龙王地位变得更加显赫，也进一步刺激了

民间龙王庙的发展，终于使龙王成为了一种能与佛、道两教诸神抗衡的独立神衹。[27] 

  但是，天水地区的“龙王”，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从当地有关这些作为“方神”的龙王来历的传说中，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龙王，在人们看来，都是由人转化而来：或者是修道成功的仙人，或者是死后被封

的官吏，却并非是一种神兽。在这一点上，它同“娘娘”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在当地人的观念

中，“龙王”只是一个神职，它的担任者并不一定就是神性动物“龙”，而常常是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从此神职被称作“龙王”这一点看，它的形成，无疑是受到了传统神龙崇拜观念的影响的。 

  从天水地区的情况看，人间帝王的加封，对方的神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有的方神，由于受到

朝廷的加封而地位大为提高。例如，天水市秦城区太阳山的方神灵源侯，即是在宋神宗元丰四年，因求



雨“多有感应”而被加封为侯的。[28]同时，不少方神，即使并未受到这种封赐，而当地的人们，在有关其

来历的传说中，也往往要给它加上这样的殊荣，当然其说法通常比较含糊，大多都是说成“被皇上爷封成

某某”。例如天水市北道区石头佛乡赵家窝驮村的“九江八河五湖四海中海行雨龙王”，即是如此。 

  总的看来，无论是娘娘还是龙王，作为方神，它既是具体化的神衹，具有具体的姓名、以及各不相

同的来历传说，更有具体的形象（塑像或画像）。但同时，它又是极普通化的、丧失个性的神，一方面

在能力上，它可以统辖一切，同一切的神灵并无差别，另一方面，它们的塑像，也都是模式化的形象，

只求威严、端庄、或凶猛而已。这样的神，是完美无缺、至高至上的绝对真理，是人间社会最高的道德

伦理的集中体现。它可能偶有缺陷，但这种缺陷绝不可能是因为它的品质而造成，而只可能表现为由于

某些原因、未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造就了神，神的优点与不足，也就因人的需要而变

化。但总的来说，神是以完美为主，完美的时候远远多于有缺憾的时候。 

  当神有了缺陷，即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人们有时会砸毁神像。在天水地区，如前所述，这种激

烈的行动，是必须依赖于法师（师公）来实施的。当地人普遍认为，一般人这样做，会招致神的惩罚。 

  砸毁神像的做法，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对神的重塑过程。“如果保佑我如何如何，日后我必将为您重

塑金身。”这样的许诺，我们常常可以在面临巨大难题的人们口中听到，在许多古典小说、戏剧里，面临

危难的主人公也往往会如此许愿。有人针对民间戏剧中一些主人公类似的祈愿：“保佑我日后做皇帝，我

将来为你重塑金身（或修座庙）”，指出：中国人“类似的许愿与还愿两者之间，有时不相称得令人咋

舌……”[29]应当说，这种差别，只是表面上的不公。事实上，在信仰者的心目中，神像与神庙，已经成

为了神的代表或象征，是神不可分割的部分或者寄寓之所。例如，在天水地区，尽管人们对于各神灵的

资历基本是同等看待，但对于一位神像或神庙比较古老的神衹，却又常常更为信赖和尊重。从这种态度

可以看出，神像与神庙，是被当作神灵的具体化身来理解的。毁去旧像或旧庙，意味着神同能力不足的

过去告别，而即将塑起的新像，则标志着一个更加完美的全新的神衹的再生。这样，神虽然身处“天国”、

高高在上，却永远被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不断地再造和更新着。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

一大特点。 

  

 

 二二二二、、、、农事禳灾的神灵系统农事禳灾的神灵系统农事禳灾的神灵系统农事禳灾的神灵系统 

  天水农事禳灾仪式中，除了祀奉方神，还要邀请其他相关的各路神灵。其重要者，一般都要以神牌形

式一一敬奉，次要的则是在阴阳先生或师公念诵经文的过程中一一呼请出来。这些神灵，既有至高神“昊天

至尊金阙玉皇上帝”、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当今皇帝”，又有专司某种灾害的发生或解除的专职神，如司雨的

“天地三界十方行雨龙王”、司雷雨的“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司虫的“卫方八蜡元君”，等等，以及在

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所普遍敬奉的神衹，例如“观世音菩萨”、“九天云厨司命灶君”等。 

  对这诸多的神灵一同供奉，一方面反映出民间信仰的庞杂性，即对各领域内的神衹，一律加以膜拜和

祈求。另一方面，作为禳灾主神的方神，被纳入到了一个大的神系当中，则体现了制度化宗教（主要是道



教）对于民间信仰的整饬作用。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与民族整体文化相互融合，或者

说，是地方文化向民族文化融入的一种表现。尽管在这个大的神系中，方神并没有被给予确切的地位，但

作为玉皇大帝属臣的身份却大体是明确的。要达到禳除灾害的目的，方神或者必须取得玉帝的允许，例如，

在下雨之前，他（她）必须先向玉帝求得“雨尺”，然后才敢降雨，否则必然会违犯天条，受到惩罚。[30]

同时，还必须得到诸路神衹，尤其是某方面专职神的配合、支持。例如禳雹时，必须敬奉雷神，因为妖发

霈雨时要借雷神之力，雷神每次路过一方时，又要请方神前去带路。敬好雷神，再加方神在雷神面前说了

好话，就会免除本地界的霈雨。 

  在这个大的神系中，作为禳灾主神的方神，对于灾害的禳除，似乎只是起着媒介的作用。他（她）既

无法阻止灾害的降临，也无力独自解除已经降临的灾害，而只能向最高神及专职神转达人们的禳灾愿望，

促使灾害早日解除。如当地人所说：“龙王爷大得很，不过都得受天爷的管。”[31]浙江慈溪举行晒龙王祈

雨活动时人们祈求龙王的话，也明确地表现出了这样的观念：“侬何勿到玉皇大帝地方去奏个本，给我们受

旱地区落一场透雨。”[32]在河北民间的人们对于龙王的观念，也有类似之处：“龙王爷都归玉帝管。”[33] 

  不难看出，这种具有较明显等级又注重各部门配合关系的神灵系统，与中国社会的官府衙门结构，存

在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也是通过地方的管理者，向最高统治者转达自己的意愿。可

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农事禳灾信仰中的这种神灵系统，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政体，是直接对应的，它

可以看作是人间社会官僚体制的理想化的体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又一个重要特征，许多学者都

对此有所发现。[34] 

  

 

三三三三、、、、作为禳灾主神的方神作为禳灾主神的方神作为禳灾主神的方神作为禳灾主神的方神 

  作为与一“方”百姓朝夕相处的一位神衹，方神的功能并不仅限于农事禳灾，对于人们生活中的诸多事

务，他（她）也起着直接的管理作用，具有十分显著的多功能神性。人们通过方神来求雨、祛虫、禳雹等，

只是使其发挥了功能之一项而已。 

  不过，作为禳灾主神的功能，又似乎是方神所独具的神性。在当地人看来，其他神衹，通常很少有具

备这一能力的。当地人传说方神都有“私雨”，在妖怪下冰雹之前，方神又会被请去带路，虫灾降临时，也

往往要经过方神。因此，人们才可以通过他（她）来求雨、祛雹、禳虫。这可以说是方神诞生之初就具备

的能力。因为风调雨顺的正常自然条件，是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前提，一方人民依赖的方神，必然会被赋

予与此相关的神性。这一点，在我国许多农村地区都是一致的。例如关于雨水，在河南省桐柏县盘古山一

带，人们也认为当地所敬奉的盘古爷，有三场私雨。[35]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地方神在农事禳灾的神灵系统中，是处于中心的地位的，它是人们直接祈求的

对象。这种神衹，以其同一方人所具有的密切的地缘或血缘关系，而为当地人民所无比信赖。这里，也反

映出了“县官不如现管”的人间社会规律的影响。 



  其他各地的农事禳灾仪式，也都是围绕对具有强烈地方特点的地方神的祈求来进行的。例如，浙江慈

溪逍林等地求雨时所祀桂秀老龙，传说是从前当地一个名叫桂秀的姑娘所嫁之龙。[36]温州永嘉楠溪苍山

龙潭中的龙，相传是当地一个少女因误食一卵而怀孕所生。[37] 

  这种地方性特征，除了各方方神在名称上的差异之外，有关其来历的传说，也大多同其所在地域有密

切的关系。例如，天水市秦安县兴国镇邢泉村的方神“三娘娘”，传说为当地早年一户人家的女儿，共姊妹

三个，因为抗婚而一起逃出家门，后在当地九龙山成仙，分别成为“大娘娘”、“二娘娘”和“三娘娘”。[38] 

  另一方面，尤其主要的是，这种地方性特征，又体现在人们对于方神不同神力、灵验程度的认识上。

当地人对于自己一方方神的灵验及威力，大都极度崇信，并以各种方式极力宣扬和美化着“本方方神”的显

赫地位。从上文所述各方神的赫赫威名上，我们即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而有关方神之灵验的诸多传说，更

是强烈地体现出了这种观念。例如，流传在北道区伯阳乡伯阳村的一则传说讲，由于其方神五山真君求雨

十分灵验，因此曾被外乡人偷了去。[39]同时，对于其他方神，人们也均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北道区

街子乡、马跑泉镇一带的人们，大都认为相邻的绣锦山地区的方神“杨四爷”求雨最为灵验，且心胸宽广，

每次求来雨，都能普降很多地方；而黄家小山村的“八海爷”，则心胸较窄，每次求雨后，只会泽及黄家小

山和王家碾所在的一“方”。 

  这后一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不少地区的农事禳灾中，作为禳灾主神的即使是某一具有普遍性的大神，

也体现出了地方化的特征。举例来说，关公可以说是几乎在全国范围整个汉民族当中都受到敬奉的显赫大

神，尽管他似乎同雨水并没有太多关系，但在不少地方，都流行着向他祈雨的习俗，比如山东民间传说，“农

历五月十三，必然会下雨，这是关老爷的磨刀雨，因此有‘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的谚语。”[40]北京地区也有

类似的观念，不过时间却是五月二十六。[41]然而，即使是统一为一个个体之神的关帝，在不同的地方，

也呈现出了一种不同的神性。在河北沧县，人们多敬关帝，但又往往认为存在着“此村关帝”和“彼村关帝”

的区别，而且有的村子的关帝灵验，有的村子的则不灵验。因此，遇天旱求雨后，倘若无雨，便认为“吾村

关帝不灵”，次年再遇旱情，“则窃他村偶像以祈之。”[42]可见，对同一神衹，不同村落或不同地区在敬奉

时，为之有意无意地赋予了各自地域的特性，使得这一神衹，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因各地人民不同的

历史、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条件，或多或少地发生了改变，而被“地方化”了。 

  神灵信仰的地方化现象，可以说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中国神话与信仰中声威显赫

的大女神女娲，有关她的信仰，在甘肃天水地区的表现，就与河南、河北一些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无

论是通过富有地域特色的有关其来历的传说，还是通过对于其神性的不同描绘，总之，这一神衹，也带上

了明显的地方特征。[43]从某种意义上，她具备了同方神一致的特性。 

  对于同人们关系较密切的诸神所做的地方化处理，自然是在千百年的传承变异中形成的。这种处理，

同禳灾主神所表现的地方性特征一样，反映了人们力图借助于同神灵之间较密切的地缘关系，来更加亲近、

更加直接、更加容易地祈求神灵，并更加顺利地达到目的的一种愿望。可以说，这正是中国乡村人情化的

社会关系在信仰王国的体现。就农事禳灾来说，在人们的观念中，作为一“方”的管理者或长期居于某一方

的地方神，必然会十分“熟悉”所在区域内的各种情况，因此，在祛除各种灾害方面，他（她）也就自然具

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总之，就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仪式来看，在信仰的世界里，人们一方面信仰多神，以一种多多益善的

心理，对于所了解的所有神衹都加以敬奉；另一方面，众多的神灵，在某个特定地区的人们心目当中，又

有一个大致的体系。其中，仅为一地民众所敬奉、具有明显地方色彩的地方神，尤其占有中心的地位。可

以说，人们所尊崇的所有神衹，都围绕着地方神构成了一个相互交错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实际上表达

着中国民众自身关于自然、社会和宇宙万物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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